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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法法院院通通报报““基基本本解解决决执执行行难难””情情况况
22001177年年以以来来，，区区法法院院实实际际执执结结案案件件、、实实际际执执行行到到位位金金额额同同比比分分别别提提升升111199 .. 77%%和和4400 .. 44%%

本报文登6月20日讯(记者
姜坤 通讯员 徐文静) 6

月14日，区人民法院组织召开
“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布
会，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媒体记者参加。2 0 1 7年以
来，除了已办结的保全、异议
审查及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
案件外，区人民法院实际执结
案件3115件，实际执行到位金

额4 . 0 3亿元，同比分别提升
119 . 7%和40 . 4%，创历史新
高。

近年来，区人民法院在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加大执
行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
行为，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执
行保障，完善联动体系，推动
诚信建设，规范执行行为，促

进了执行工作整体发展。不断
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在“总
对总”查控系统的基础上，积
极协调，建立了针对不动产、
车辆的“点对点”查控系统。加
强“立审执”衔接配合，诉讼保
全工作调整由执行局负责实
施，发挥查控系统在保全中的
作用，提高保全的及时性。积
极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坚

持专项执行、集中执行活动常
态化，用足用好强制措施，增
强执行成效。全力推进涉党政
机关、涉村居积案专项清理活
动。先后开展“百日会战”“百
日攻坚”等专项活动，组织集
中执行行动70多次，对拒不履
行的被执行人坚决采取了拘
传 、拘 留 等 措 施 ，目 前 已 将
2714名失信被执行人纳入失

信“黑名单”，通过各类媒体定
期向社会发布，进行联合惩
戒，其中，有655名被执行人慑
于压力履行了义务。

发布会上，区人民法院相
关负责人还围绕执行信息化
建设、终结本次执行相关规
定、失信联合惩戒的具体措施
以及下步措施打算等内容现
场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

记者：请问刚才您提到执
行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成效，能
否具体介绍一下信息化手段
在执行工作中的应用。

姜瑞军：我院党组一直高
度重视执行信息化工作，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实施“互联网+
执行”战略， 构建“网络查
控、失信惩戒、智能办案、多方
联动”四位一体执行新格局。

一是建立网络化财产查
控体系。依托最高法院“总对
总”网络查控体系，与全国主
要商业银行、证券、互联网银
行、公安、工商等实现联网，对
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账
户、存款、证券、车辆等实施查
询、冻结，基本实现对主要财
产形式的“一网打尽”，执行法
官足不出户就可实现对财产
的查询、冻结甚至扣划。

二是构建信息化失信联
合惩戒体系。我们依托我区的
征信体系建设，定期将失信名
单上传至征信系统平台，对实
行人员为党员和公职身份的，
通报给纪委和组织部门，按照
区里下发的解决执行难的通
知要求，实施联合信用惩戒，
特别在涉及公职人员的评先
选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农村换届选举等方面
实行一票否决，极大的挤压了

“老赖”的生存空间。
三是打造智能化执行办

案系统。改变执行工作靠人工
管理的传统模式，依托信息化
系统软件，将每起案件的执行
流程设置为多个节点，应该干
什么，哪个节点没按期完成，
系统显示一目了然并且自动
提醒，强化了节点管控，进一
步规范了执行行为，有效遏制
了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乱
执行等现象。

四是推进联动化执行体
系建设。在区委政法委的支持
协调下，我们与公安机关建立
找人、扣车协作机制，公安机
关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发现的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信息及时
反馈给法院，法院及时处置，
有效提高了执行快速反应能
力。

记者：我们感觉法院的执
行措施、执行力度确实在不断
加强，请问这样是不是所有的
案件都能够得到实际执行？

张培文：不是。实际上，所
有案件到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是一种误解。最高法院对基本
解决执行难提出了“四个基
本”的目标。一是被执行人规
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
执行现象基本得到遏制；二是
人民法院消极执行、选择性执
行、乱执行的情形基本消除；
三是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
结本次执行的程序标准和实
质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行等
相关配套机制应用不畅的问
题基本解决；四是有财产可供
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基本

执行完毕。
那么，是不是案件进入

“终本”程序后，法院就不再执
行了呢？也不是。法律规定，如
果发现被执行人有了可供执
行的财产，可以随时申请恢复
执行，并且不受申请执行时效
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对“终
本”案件，我们开通了“终本”
案件自动巡查系统，定期自动
查询财产线索，一旦系统发现
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或当事人提供了被执行人可
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将依申请
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
以确保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案件是否能够得到
执行，关键取决于被执行人有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有没有
履行能力。执行程序中，我们
对每起案件都责令被执行人
申报财产，拒绝申报或虚假申
报都要追究其责任。而申请执
行人也有义务积极主动地向
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信
息和其他信息，配合法院查人
找物，否则，就可能承担“执行
不能”的后果。

记者：我区在失信联合惩
戒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李福春：区委、区政府下
发的《关于支持人民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通知》中，
要求健全完善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制度和联合惩戒机制。将
被执行人信息依法纳入全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与
市、区信用管理系统联网，向
社会公开发布。各有关协助部
门、单位分别与人民法院建立
对接机制，构建联合惩戒体
系，实现被执行人一案失信、

处处受限。具体惩戒措施共有
19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各相关部门、单位及
基层组织加大协助执行力度，
构建全社会参与的执行联动
格局。

二是将履行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情况作为各级组织推
荐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候选人，以及评选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道德
模范、慈善类奖项的前置条
件。

三是对失信被执行人在
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参加政府采购、参与政府投
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资金
项目、申请政府补贴和社会
保障资金支持、从事土地、矿
产等不动产资源开发利用、
参与国有企业资产、国有产
权交易、担任国有资本控股、
参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
事药品、食品安全行业、危化
行业生产经营、设立融资性
担保公司、招录、招聘为公务
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多
方面进行限制。

四是限制高消费。对失信
被执行人购买或取得房产、土
地、子女入学就读高收费私立
学校、出境游、乘坐飞机、高
铁、列车软卧非生活和工作必
需的消费行为进行限制。

通知还要求各级党委、政
府要把支持人民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将相关工作情况纳入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
核。

记者：文登法院解决执行
难工作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取

得了可喜成效，请问下一步我
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李福春：最高法院提出的
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今年已到了决胜之
年，收官之年。三月份，最高法
院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调度会上，把
这项工作比喻成“莫斯科保卫
战”，严肃强调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已退无可退、避无可
避，必须按期完成。目前各级
法院都在开足马力，全力攻
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也要紧紧围绕评估考核指标，
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
行模式，确保完成指标任务。

一是进一步强化执行措
施。5月份，我们通过媒体发布
和广泛张贴等形式，向社会公
布了区纪委、区监察委及区公
检法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敦
促被执行人依法履行义务的
通告》，限定被执行人于5月30
日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五月底，我们对尚未
履行的案件，尤其是涉民生案
件、三万以下小标的案件，按
照不同乡镇地域建立台账。进
入6月份，我们就开始分片组
织大规模的集中执行行动，对
未按期履行的被执行人，坚决
采取强制措施，目前已拘传30
余人、拘留6人。同时，对国家
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失信的，通报所在单位和相
关部门，党员失信的，通报区
监察委并记入个人廉政档案。
6月份的集中行动，就是要通
过 雷 霆 手 段 ，坚 决 打 击“ 老
赖”。

二是强化专项执行。对涉
党政机关、涉村居案件，上级

要求要在6月底前清理完毕。4
月份，区委政法委组织各相关
部门、镇街召开了一次专题会
议，对这项工作进行了部署。
各部门、各镇街都在积极行
动，法院也正在积极协调，确
保按期按成涉党政机关、涉村
居案件的清理工作。

三是进一步完善执行机
制和模式，规范执行行为，提
高工作效率。探索完善团队
化执行模式和流程，努力使
人员搭配更加科学合理，流
程节点更加易于掌控，执行
行为更加规范高效。加大与
公安机关协作力度，充分发
挥信息化在执行中的作用，
努力解决查人找物难题。加
大保全程序宣传，积极引导
当事人诉前和诉讼中申请保
全，以减少和避免诉讼风险。
探索案件分流调解模式，立案
前委托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
人协商履行，既可使协议履行
的被执行人免受信用惩戒，又
可为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固
定被执行人相关信息，实现精
准打击“老赖”的目的。

四是进一步加大执行宣
传。建立全方位曝光“老赖”的
长效机制，紧紧依靠党委领导
和各界支持，充分利用电视
台、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
广场大屏幕、乡村社区公告
栏、集市宣传栏等各种媒介，
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曝光。6
月份的集中行动中，我们还要
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媒体记者现场监督、参与，
努力营造全社会打击“老赖”
的强大舆论氛围，促进形成

“守信光荣、失信可耻，一旦失
信、寸步难行”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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